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纵向科研项目外协经费办理细则

为了进一步规范纵向科研项目外协经费支出，根据《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郑铁办〔2022〕108号）相关规定，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纵向科研项目外协经费办理细则公布如下：

严格外拨（外协）经费审核。项目负责人应对外拨（外协）业务的真实性、相关性负责。科研项目申报所属单位应对外协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合作单位的资质进行认真审核、确认，并记入党政联席会议记录。外拨（外协）经费支出应当以外拨（外协）项目合同为依据，需在申请书、计划书中详细说明任务及资金分配。

项目立项后，项目主持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外拨（外协）经费额度、拨付方式、开户银行和账号填写《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合作经费外拨审批表》（附表3），并提交钉钉“对外合作立项申请/外协项目”，经律师、所属单位、科技处、主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外协（外拨）合同在审计处备案。

财务处根据外协（外拨）合同按照财务管理规定办理转账手续。

项目合作单位须根据外协（外拨）合同要求开展研究，取得合同约定研究成果并对合同经费的使用管理负责，配合做好该项目合作任务部分的财务预算编制、审计复核、结项决算等相关工作。项目完成后外协单位须提供项目研究成果及经费支出决算表经科技处审核符合规定方可准予结项。

外拨（外协）经费的支出仅适用于上级立项单位拨付的科研经费，学校配套科研经费不得用于外拨（外协）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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